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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交

調

020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交通部：

(1)110 年 12 月 28 日召開「研商區間測速系統資料傳輸安全事宜」會議，會中除請各單位務必再自行確

認區間測速偵測攝影設備非為中國品牌外，另為減少資料傳輸安全疑慮，所使用之網路攝影機，資

料傳輸至少應符合經濟部工業局選任之物聯網資安認驗證制度推動暨認證機構(行動應用資安聯盟)，
所公布產業標準(IoT-1001-1 v2.0)「影像監控系統資安標準-第 1 部：一般要求」：「5.2.2.2 產品所收

集之遙測資料應告知使用者，且未告知之遙測資料不應被收集」之規範，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TAF)認證之第三方資安實驗室進行檢測通過。另區間測速系統經法定度量衡規定檢定合格，且符

合本次會議結論，使用機關得依權責自行公告實施執法日期，事前應加強宣導(包括通過相關檢驗等)
。

(2)111 年 1 月 6 日交通部於行政院院會報告「道路交通安全精進作為」案，提出跨部會道路交通安全精

進作為，其中包含恢復區間測速，每月請內政部警政署及縣市積極配合確認辦理情形。

2.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區間平均速率裝置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 3.3 節使用單位應注意事項之規定，經檢定合格之區間平均速

率裝置內設備若經調整、修理、更換或移機使用等影響量測結果，應申請重新檢定。其設備係包括

申請人於申請檢定時，所提供區間平均速率裝置內相關設備清單之所有設備，例如：控制主機、中

央伺服器、攝影機、網路通訊設備(含 POE 交換器、路由器)等。另使用單位平日應建立區間平均速率

裝置保養維修紀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將於檢定檢查時查核。

(2)為確認控制主機與攝影機間、控制主機與中央伺服器間網路傳輸正常運作，區間平均速率裝置應記

錄其每分鐘遺失封包率和封包往返時間，並建有相關確保機制，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將於檢定檢查時

查核前開網路傳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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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政部警政署：

未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之區間測速設備計有 13處，送請檢驗單位檢驗或辦理檢定通過以後，才

能恢復使用。


